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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核定情形

學年度 申請件數 核定件數（含申請申覆通過件數） 通過率

107 41 27 65%

108 53 31 58%

109 60 31 51%

110 67 30 44%

111 70 39 55%

112 62 33 53%

113 76 36 47%

114 76 36 47%

本校教師積極投入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累計共505件，且榮獲教育部
核定補助計畫件數累計達263件，累計通過計畫件數為全國科技大學排名第2名



計畫申請類別：10個學門 + 3個專案，擇一申請
（每人至多一份計畫）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技術實作專案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USR專案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情緒健康與福祉

計畫撰寫，請特別說明下列重點：

說明自身在情緒健康與福祉議題上的授課或研究
背景，並與本計畫主題連結。

指出課堂中曾觀察到的學生情緒困擾或福祉議題，
以及本課程如何對應與解決。

透過自我覺察、情緒管理及人際溝通等教學設計，
探討影響學生心理健康的因素。

依據教學目標明確說明研究對象、工具與分析方
法，以回應核心研究問題。

情緒健康與福祉（一年期）

114 年度新增情緒健康與福祉專案，此課程設計宜關
注個人、人際與環境面向，針對不同背景與發展階段
之學習者狀態，根據學理及研究證據，選取適當教材
教法以進行教學與應用。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補助件數達15件以上之學校，應辦理至少3場教學知能成長專業課程，其中1場
主題有關學術研究倫理，以及至少1場經驗成果分享會或研討會。



校內時程／計畫新增項目

教育部計畫作業期程

114年11月20日-114年12月19日 115年7月 115年8月1日 116年7月31日

教師開始執行計畫，
參與學門工作坊、
教師社群交流及教
學知能成長專業活
動。

教師結束執行計畫、
辦理經費結案。

教師於徵件截止
期限10日前至系
統填寫計畫申請
書，並上傳學校。

學校至系統確認
校內申請件數並
上傳後，以公文
函報教育部。

教育部於115年7
月（預定）公告
補助教師名單及
經費。

6. 成果發表5. 計畫結案4. 計畫執行3. 公布名單2. 學校報部1. 教師申請

116年8月-9月

教師參加學門成
果交流會與發表、
上傳結案報告書。



本校徵件期程

11/20 (四)

起

12/08 (一)

12:00 止

12/09 (二)

08:30 起

12/10 (三)

12:00 止

教育部線上系統

開放申請、上傳

校內收件截止日
中午12：00 前

1. 計劃書上傳至系統

2. 申請表送至教務處
教學資源中心

開放申請計畫修正

1. 教師向教資中心提出退件申請，受理時間 :

請電聯 #5083 / email: pj0229@nutc.edu.tw 江先生

114年12月09日(二) 8:30–17:30

114年12月10日(三) 8:30–12:00

(僅上班時間受理退件申請，請見諒!)

2. 教師自行在系統上修正(經教資中心審核開放權限後) :

114年12月09日(二) 8:30 - 12月10日(三) 15:00

(因影響提案師長之權益，逾時系統關閉無法修正，請見諒!)

➢徵件時間 : 114年11月20日(四) ~ 114年12月08日(一)中午12：00
止



本校徵件流程

填寫115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校內申請表

請至計畫系統填寫主持人資料及上傳計畫書

填寫Google表單

紙本印出須由主持人及系院主管核章後之「申請表」
及「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親簽正本於

114年12月8日（一）中午12：00前

送至教學資源中心

填寫Google表單

紙本印出須由主持人及系院主管核章後之「申請表」
及「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親簽正本於

114年12月8日（一）中午12：00前

送至教學資源中心

填寫Google表單

紙本印出須由主持人及系院主管核章後之「申請表」
及「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親簽正本於

114年12月08日（一）中午12：00前

送至教學資源中心



輸入您的新帳號
（密碼至少8碼，含數字及大小寫英文）
輸入您的密碼
（如輸入錯誤5次，必須隔15分鐘後才能重新登入）

忘記密碼者，請點「忘記密碼」
*注意
1. 完成新帳號密碼註冊者，才可使用此功能。
2. 如忘記帳號或e-mail，請洽詢學校承辦人 。

計畫系統登入說明



申請文件



輸入您的新帳號
（密碼至少8碼，含數字及大小寫英文）
輸入您的密碼
（如輸入錯誤5次，必須隔15分鐘後才能重新登入）

忘記密碼者，請點「忘記密碼」
*注意
1. 完成新帳號密碼註冊者，才可使用此功能。
2. 如忘記帳號或e-mail，請洽詢學校承辦人 。

計畫書格式與相關參考資料

➢ 無限定須針對一門課或一個科目，但課程長度應能足以檢視教學成效
或學習成效，建議可規劃為一學期或一學年較適宜。

➢ 建議一門課寫一份授課計畫書；若為一學年課，請分上、下學期寫。



校內時程／計畫新增項目

校內申請表

1. 填寫完畢提交本表單

2. 信箱收信，印出申請表之
回覆副本

3. 於末頁簽名欄位「親簽」，
並經「開課系所」承辦人
員及主管「核章」

4. 將核章後之申請表「紙本」
及「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
分關係揭露」正本親簽，
12/08(一)中午前送至教務
處教學資源中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VQLiv30pUaonB6L3nvqGMBjn_7TUiZrz26FHS1ktZRmxAow/viewform


計畫審查重點

*一年期計畫書頁數至多25頁，多年期不得超過40頁，（不含封面，
含參考文獻及附件；超出部分將不予審查。)

(5 頁為限)



研究倫理相關文件 (*不一定會被審委要求)

★ 通過案件，經審查判定為「應送研究倫理審查者」，應於計畫執行前檢附審查通過之核准文件。

★ 因補助款採全校一次報部、教育部一次撥付，為避免延宕審查時程造成延遲報部，建議老師可預先擬好相關文件備審

(亦可先編列倫理審查預算，屆時可刪減)。俟核定結果通知須送審，即盡速送件，以免影響其他核發通過師長可使用

獎補助款之權益。



計畫人數仍應符合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各計畫人數以不超過4人為原則。

經費額度

• 每案最高50萬元/年。

• 全額補助為原則，惟直轄

市所屬學校最高補助

90%。

• 不重複補助，重複者追繳

全部補助經費。

人事費編列

• 人事費以計畫總經費

60%為上限。

• 編列計畫主持人費至多1

名，最高12,000元/月。

補充保費，可另編列支

應。協同主持人不得支

領費用。

助理費規定

• 得支用兼任行政助理

（學生優先／迴避三等

規），每名最高6,000元

/月，勞健保(勞退)等費

用，可另編列支應。

• 不得支用專任行政助理。

業務費編列

• 得編列與計畫相關費用（如

教材費、諮詢費、工讀費、

差旅費、倫理審查費等)，

詳參「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

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 工讀生勞健保(勞退)等費用，

可另編列支應。

• 不得編列國外差旅費、獎金、

禮券、受試者費用。

計畫補助經費

• 在學博士生擔任教學或

研究助理，每名最高

10,000元/月，每月1人

次，勞健保(勞退)等費用，

可另編列支應。

• 未於計畫中編列或編列

不完整，事後將不予補

助、調整。

• 依據「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

編列基準表」，計畫人數（含計畫主持人）

以不超過 4 人為原則。

• 人事費、業務費與設備費間不得流用。

• 單純提升教學設備、教材教具或教室修繕

等不得編列設備費。

不計入每案50萬元及人事

費不得超過計畫總金額之

60%之限制。



核定通過之計畫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計畫變更說明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計畫變更說明

核定通過之計畫

填寫繳交紙本「課程證
明單」至教資中心

教師至系統上申請變更



首次以本校名義申請115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且未曾獲得高教深耕計畫或
特色躍升計畫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相關補助者。

需於 114年12月8日（一）中午12：00 前完成校內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
且須完整繳交報部申請之相關資料。

本校提供首次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方案

申請期限：即日起至 114年12月8日（一）中午12：00 前
（校內徵件截止前）。

本項補助每案最高1萬元業務費
（依報名順序且完備報部申請文件者，經費用罄將提前截止） 。

經費使用期間：核定後至 115年7月31日（五）
（預計於115年上半年執行） 。

申請資格

補助資訊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林主任 (分機5142)、江先生 (分機5083)

辦公室位置 : 中正大樓2樓 3212室

如有相關問題，歡迎師長們與我們聯繫，謝謝您！



感謝師長們的聆聽
祝福師長們~提案順利


